
教宗方濟各致力改革梵蒂岡銀行        嚴永晃 

 

沒有人能同時事奉兩個主人…你們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錢財。 (瑪六 24) 
   
今年五月中旬，就在教宗方濟各就職即將屆滿百日，全球都在期待他提出一些具體的改革

方案之際，傳出教廷高階人員涉及貪腐和詐欺，利用梵蒂岡銀行的私人帳戶參與洗錢，遭

義大利警方調查，教宗方濟各迅速啟動應急措施，致力整頓，引起全球金融界極大的關注。 

 

筆者為本刊執筆撰述〈時事與信仰〉專欄，十四年來從未觸及梵蒂岡教廷的經濟或財務

問題，謹藉此機會，瞭解一下梵蒂岡銀行的來龍去脈、管理問題和改革方向，請讀者們指

教。 

 

梵蒂岡銀行，真正的名稱是宗教事務銀行（義大利語：Istituto per le Opere di 

Religione, 簡稱 IOR, 英文名稱 Institute for the Works of Religion），由教宗庇

護十二世於 1942 年成立，是一家私人銀行，主要負責梵蒂岡的金融事務及金融資產管理，

直接對教宗負責。它並不對公眾開放，儲戶僅限於梵蒂岡工作人員、宗教團體和那些為教

宗慈善機構提供資金的人。銀行管理層由包括教廷國務卿在內的五名樞機主教組成，但銀

行日常業務由董事會主席管理。目前淨資產約 30-40億美元，與世界上 200多家銀行有業

務往來。 

  

梵蒂岡銀行雖然專責處理教廷的金融資產，但因為教廷的神聖性，使它獨立於國際銀行體

系之外，業務上多暗箱操作，多次涉及洗黑錢等經濟罪行，當中最引人矚目和詬病的案件

包括： 

 

——1982 年時任銀行行長的總主教馬爾欽庫斯（Archbishop Paul Marcinkus），涉嫌與

義大利安保信銀行（Banco Ambrosiano）高層有不正當往來，導致安保信銀行倒閉，負債

高達 35 億美元，馬爾欽庫斯總主教被義大利法院判定對銀行倒閉負有責任。然而由於證

人離奇死亡、高級神職人員具備外交豁免權等原因，義大利司法部門最終放棄起訴馬爾欽

庫斯。 

  

——2009 年十一月，義大利司法部門發現，梵蒂岡銀行在過去三年間，通過義大利聯合

信貸銀行（Banco Unicredit） 的帳戶，每年匯款約 6000 萬歐元，卻未透露收款人及帳

戶管理人的姓名，因而進行調查。 

 

因此，歷任教宗對梵蒂岡銀行都十分關注，例如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於 2009 年委任義大

利籍的前銀行家兼經濟倫理學者泰代斯基（Geox Tedeschi）為行長，希望能提高梵蒂岡

銀行的透明度。但就在一年後的 2010 年九月，義大利司法部門再度因梵蒂岡銀行未能按

照當地法律要求，交出其運作的所需文件，而調查泰代斯基，並懷疑梵蒂岡銀行洗黑錢，

遂凍結它在羅馬另一家銀行的 2,300 萬歐元資金。直到 2011 年六月，教宗本篤十六世成

立「財政資訊局」來監察教廷各部門的財政運作，以符合國際銀行的操作標準，並防止資

金被用作洗黑錢或從事恐怖活動，遭凍結的資金才獲得解凍。 



 

2012 年五月，義大利司法部門再次發現梵蒂岡銀行涉嫌洗錢而進行調查，本篤十六世不

得不下令將行長泰代斯基撤職。 

 

今年三月十三日當選的教宗方濟各，由於生性質樸，倡導為窮人服務，而且在阿根廷首都

總教區任內，有處理當地教會資產和財務問題的豐富經驗，這讓許多關心教廷財經紀律的

有心人士，都預測到教宗方濟各很快會拿梵蒂岡銀行來開刀，甚至不排除對該銀行進行直

接監管的可能。 

 

教宗就任後，就陸續接獲許多有關梵蒂岡銀行實際情況的各種信息，一些聲稱現在一切都

在正確軌道，另一些則有不同結論。教宗決定必須自行找出問題根源。四月底，教宗方濟

各召見梵蒂岡銀行的從業人員並訓勉說：「宗教事務銀行的功能必須和天主教教會及教廷

的任務相符，教會不是官僚組織，應該是簡樸的，當教會想要變得有錢，就會逐漸老化、

失去生命力。」 

 

也許是天意吧（或者說是巧合），就在教宗方濟各的演講之後二週，義大利南部薩萊諾

(Salerno, Italy) 的檢查機關指控在梵蒂岡銀行任高級職務，六十一歲的農西奧．斯卡

拉諾蒙席（Msgr. Nunzio Scarano）夥同一名股票經紀和一名義大利情報人員，在未向海

關或財政管理部門申報之下，合謀從瑞士銀行走私 2,000萬歐元進入義大利，涉嫌洗黑錢。

教宗立刻暫停他的職務，並啟動應急和整頓措施。（上述三人已經在六月廿八日被義大利

警方正式逮捕起訴。） 

 

六月十五日，教宗任命了親信巴蒂斯塔．里卡蒙席（Msgr. Battista Ricca）坐到梵蒂岡

銀行上層，可以有權力查看所有文件。里卡蒙席絕對是教宗的心腹，此前擔任教宗所常住

的聖瑪爾大之家負責人。 

 

六月廿四日教宗正式簽署文件，成立一個享有「相應的權力和職能以搜集必要的文件、數

據和信息」的委員會。而且，委員會的工作不受「辦公室機密和其它可能出現限制的約

束」。 

 

六月廿六日，教宗方濟各發出手諭，設立一個五人調查委員會，具有廣泛的權力，並直接

向他匯報。委員會的任務是從各方面搜集關於梵蒂岡銀行法律地位和業務的信息。梵蒂岡

所有員工若被委員會傳召，都必須與之充分合作。該委員會立即開始工作，並可以要求專

家協助，權力凌駕於董事會和所有銀行高層人員之上。他要求委員會必須在七月底以前提

交調查報告，而梵蒂岡銀行在教宗作出其他決定前，必須繼續其正常運作。 

 

七月五日，在教宗方濟各的決意和壓力之下，梵蒂岡銀行原任行長保祿．西普里亞尼

（Paolo Cipriani）及副行長馬西莫．圖利（Massimo Tulli）同時辭職，教宗立刻接受。 

 

儘管預期將面臨重重的困難和阻攔，為了推動改革，教宗方濟各也考慮降低對梵蒂岡銀行

主權和獨立性的堅持，以減少層層的保護網，並和義大利中央銀行及財政部合作，一起調



查非法案件，務必要把光明帶進梵蒂岡最黑暗的角落。教宗還暗示，當委員會完成工作

後，他將採取進一步措施，以確保梵蒂岡銀行及其所有活動與教會的使命和倫理訓導完全

協調，使福音原則也能體現在經濟和金融活動中。 

 

金錢固然不是萬能，但沒有錢的確萬萬不能；普世教會的福傳事業，在在需要經費支撐。

教廷參與各項投資及經營銀行，賺取合理利潤作為經費的來源，完全可以理解和支持。但

凱撒的歸凱撒, 天主的歸天主(瑪廿二 21)。教廷經營的事業，應該恪守世俗的規範，遵
紀守法，務期光明磊落，尤其不能帶頭違法亂紀，反而成為福傳事業的絆腳石。祝願教宗

方濟各早日落實對梵蒂岡銀行的改革，面目一新地呈現給世人。我們且拭目以待。    

（美國洛杉磯 喜瑞都市來稿  2013年 7月） 
 


